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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诸暨广硕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诸暨广硕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将

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诸暨广硕智能科技有限公
司。诸暨广硕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
即向诸暨广硕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及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诸暨广硕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1月6日
公告清单如下：（债权转让基准日2016年09月30日，单位：人民币元）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止2016年09月30日的贷款本金及欠息，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诸暨广硕智能科技有限
公司的欠息等其他费用按照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
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浙江巨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流动资金合同编号

33010120140026977 33010120140030306

抵押人名称及/或保证人名称

抵押人：浙江巨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债权本金余额

33500000.00

利息

4675489.58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朱建儿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 据 恒 丰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杭 州 分 行 与 朱 建 儿（身 份 证 号 ：

33018319821230302X）签署的资产转让合同（合同编号：2019年恒银杭东债转字
第01-002号 日期：2019年12月27日），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已将依
法享有的对下列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债权及担保权利依法转让给朱建儿，现以公

告方式告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借款人和相应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的承继
人向朱建儿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
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
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注：具体利息金额以法院判决为准。特此公告。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朱建儿
金额:万元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的本金、利息及代垫费用余额均计至交易基准日，即2019年7月31日。

主债务人

上虞富士针织
有限公司

保证情况

由上虞正元置业有限公司、倪煜旦、
周爱仙夫妇连带责任保证

抵押物情况

由浙江东正针织有限公司自有土地厂房抵押（土地证号：上虞市国有（2011）第01407号，房产
证号：上虞市房权证崧厦镇字第00238441-00238445号，评估值4020.85万元，抵押率49.75%）

债务情况

合同编号

借款合同编号：2014年恒银杭西借字第01-012号

保证合同编号：2014年恒银杭西高保字第01-030号 最高额抵押合同编号：2014年恒银杭西高抵字第01-010号

本金（人民币万元）

2000

利息（人民币万元）

1095.624

以案说法 你问我答

法治漫画

本专栏由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协办

通讯员 毛林飞 胡芦丹

日前，三门县法院处罚了一批

虚假劳动仲裁申请执行案件，14名

申请执行人分别被罚款1万元至2.5

万元不等，被执行人某担保公司被

罚款5万元，法定代表人郑某被司

法拘留3日。

三门某担保公司的工资分为底

薪和绩效两部分，其中绩效工资在

每年年底考核后统一发放。起初公

司业绩较好，有些职工的绩效工资

可观。为了避税，职工们想出了一

个主意——将底薪发到他们本人账

户，绩效发到他们亲朋好友的账

户。于是，职工们让亲朋好友帮忙

办银行卡，并把账户信息交给公司

财务。而公司老板郑某觉得工资反

正都要发给职工，便默默配合职

工，在工资发放表上签字予以审

批。这样的做法持续了五六年。

2018年年底，因经营不善，该

公司关门停业，职工工资也被拖欠

数月。去年4月，职工们陆续向县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

裁。可有个难题难倒了一些职工，

劳动仲裁需要劳动合同、工资卡流

水明细等来佐证，而绩效工资都发

到亲朋好友的卡上，这可怎么办？

思来想去，职工们想到了以亲朋好

友名义申请仲裁的办法。随后，章

某等人伪造了劳动合同，向县劳动

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仲裁过程中，公司老板郑某到

场参加，明知章某等人伪造劳动合

同，可郑某不但没有如实交代员工

劳务关系和劳动报酬情况，还认可

了章某等人的仲裁主张，分别与章

某等人达成仲裁调解协议。

去年8月下旬，章某等27人向

三门县法院申请执行。法官经调查

后发现，其中13名申请执行人系某

担保公司真实职工，而章某等14人

则是替亲朋好友领取绩效工资的，

领了共计17万余元，与某担保公司

没有劳动合同关系。

由于章某等14人及某担保公司

的行为系虚构事实及伪造证据，利

用虚假仲裁裁决申请执行，使人民

法院作出错误的执行法律文书，因

此法院作出上述处罚。

法官提醒：
劳动者要求用人单位支付劳动

报酬的权利依法受法律保护。劳动

者可以通过申请仲裁、提起诉讼等

方式维护自身权利，但应当实事求

是地说明提供劳动情况及用人单位

结欠劳动报酬的组成项目及相应金

额，并提供劳动工具、社保记录、

接收劳动报酬银行流水等证据材料

佐证。

用人单位亦有义务配合劳动者

说明劳动关系及结欠报酬的具体情

况，必要时还应派具体负责人到场

说明情况、提供相应的证据材料，

配合劳动仲裁委员会、法院查明案

件事实。

劳动仲裁委员会或法院将在听

取各方陈述并审查证据材料后，对

结欠劳动报酬情况作出认定，并结

合其他情形综合确定对债权是否给

予优先保护，及优先保护的范围。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不得为骗取额外

的优先保护或逃避税收，而通过伪

造劳动合同、资金流水、虚构劳动

关系等方式骗取仲裁裁决或法院裁

判结果，并基于此向法院申请执

行，否则将承担虚假诉讼的法律

责任。

“无痛分娩”的决定权
究竟在谁手中

王艳琦

小朱怀孕8个多月了，平日里就在家休息养胎，

越是临近产期，小朱在期待之余越是有些紧张。

近日，小朱看到一则新闻，说一名孕妇进入产

房待产，宫口才开了2指，就痛得忍不下去，提出要

无痛分娩，但她丈夫拒绝在同意书上签字，称“上麻

醉对小孩子有影响，对大人也不好”。无论医生如

何解释无痛分娩的麻药浓度不会对产妇和胎儿造

成影响，丈夫也不同意。

看到这则新闻，又想起身边的不少朋友，小朱

不禁有些担心自己生产时的情形。为此，她多次向

丈夫旁敲侧击，暗示自己生孩子时要打无痛针。丈

夫也心疼小朱，答应如果她受不了就选择无痛

分娩。

原本夫妻俩商量得好好的，但这些话被小朱的

婆婆听到了，坚决不同意，反对的理由跟新闻中的

丈夫一样。因为这事，婆媳两人大吵了一架，但婆

婆依旧坚持她的说法，甚至丈夫都有些动摇了。

那么，患者的知情同意权究竟在谁手中？像这

样的情况，产妇能自己做决定吗？

浙江常益律师事务所林淡秋律师：
首先，小朱的婆婆对于无痛分娩想像得过于严

重，我们通常所说的“无痛分娩”，在医学上称为“分

娩镇痛”，是使用各种方法使分娩时的疼痛减轻甚

至消失。

那么问题来了，不少人觉得麻药会对产妇和孩

子有影响而拒绝使用无痛分娩，而产妇又难以忍受

疼痛，那患者的知情同意权究竟在谁手中？产妇能

否自己决定打无痛分娩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十八条第

一款规定，成年人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独

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第一百三十条规定，民事主

体按照自己的意愿依法行使民事权利，不受干扰。

另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

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

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

查、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说明医

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书面同意；

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并

取得其书面同意。

也就是说，从法律层面上来看，患者才是知情

同意权的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主体。当患者出现病

情危重无法表达的情形时，才需要由经治医师或值

班医师向患者家属告知病情，并请其作为患方签署

知情同意书。对急危患者，患方不同意救治的，医

师仍有权采取紧急措施进行诊治。

而小朱作为产妇，只要在清醒的情况下，就是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完全可以自主行

使无痛分娩签字的权利，即使丈夫与婆婆不同意进

行无痛分娩，医院也应当尊重产妇的决定。

严惩不贷

记者从广东珠海市公安局近日举行的新

闻发布会上获悉，该局侦破全国首宗利用新

型的网络技术实施制造销售假发票案件。该

案涉及假发票数量达110万余份，票面总金

额逾350亿元，受票客户共约24.8万家，遍

及全国30个省份。

据了解，该犯罪团伙不仅虚构了“国家税

务总局发票查验平台”，还研发了“开票软

件”，建立一套完整的数据库，团伙人员涉及

全国各地。制售的普通假发票与真发票极其

相似，不经专业部门检测，很难辨别其真

伪。 鉴于案情重大复杂涉及面广，公安部经

侦局决定由珠海经侦发起公安部“会战六号”

战役。2019年5月21日，该案开展全国统

一收网行动。 新华社 王鹏

为了帮讨薪，亲友、老板都来串通作假
法官：虚构事实及伪造证据，是虚假诉讼


